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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摊经济”的放开，如
今正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

“摆地摊”的行列。“护士兼职摆
地摊两周赚 1.5 万元后全职开
店”“95后夜市夫妻档算起收入
笑了”等相关话题屡屡登上热
搜，也令不少观望的年轻人蠢蠢
欲动。

然而，年轻人摆地摊能否实
现人人“月入过万”？

3500元起家
如今年入近200万元

3月的夜晚，春风尚未吹走
冬天的余寒，乐乐如往常一样，
下班后驱车到离家不远的地方
摆摊卖玩具。

这是乐乐兼职摆摊的第二
年。2021年 6月，餐饮创业失败
的乐乐在上班打工的同时，萌生
了摆地摊赚外快的想法。

“2020年破产后负债 200多
万元，我手里没有什么本金了，
于是想边上班边找副业。”她向
记者表示，自己摆地摊的启动资
金为 3500 元，而之所以选择卖
玩具，是因为玩具价格低廉，耐
储存，又深受小孩子喜爱。

第一次摆摊的地点，乐乐选
择在自家小区门口。尽管很快遭
遇管理人员驱离，但乐乐依然尝
到了摆摊的甜头：短短十多分
钟，自己就卖掉了价值 300元左
右的玩具。“卖了不到 10件，净
利润在150元左右。”

在摆摊的过程中，乐乐还做
起了自媒体。“因为我觉得做自
媒体成本比较低，如果实在没做
起来，我摆摊还是有一份收入，
所以自媒体可以跟摆摊同步进
行。”她说。

很快，乐乐在自媒体上分享

的摆摊经历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不少人希望和乐乐一样摆地摊。
这其中，既有负债上千万的破产
者，也有赋闲家中的宝妈，以及
想找兼职的上班族和不想“躺
平”的待业者。

这使乐乐发现了新商机：
“一开始我直接将货源推给了他
们，后来发现找我拿货的人越来
越多，所以我就开始慢慢走上供
应商这条路。”

如今，乐乐早已还清负债，
并计划尝试新的投资项目。“去
年的收入差不多有 200万元，除
正常上班的 40万元年薪外，摆
地摊净赚 25万元左右，供应商
出货收入应该破百万元了。”她
说。

“抱团”式摆摊
赚钱没有想象中简单

记者注意到，不管是追随乐
乐摆摊的粉丝们，还是各大社交
平台上分享自己摆摊经历的其
他年轻人，“抱团”正在成为年轻
人寻求摆摊经验的方式。

“你也想来摆地摊吗？”在某
处年轻人摆摊的“网红地”，正在
售卖冰粉的荼荼（化名）向记者
询问。她的摊位位于小吃街入口
外，旁边摊位的摊主大多都是年
轻人。而她面前简易的小桌上，
摆着不到10杯冰粉。

荼荼向记者表示，自己最近
才开始尝试摆地摊，一般只在晚
上七八点钟出摊。“这个时间段
才有客流。”而在谈及生意是否
兴旺时，她表示：“其实最近天气
还没有完全回暖，不太适合卖冰
粉。”

或许是因为尚未适应，荼荼
并不好意思主动叫卖。反倒是一

旁卖手作糕点的情侣主动帮她
推销起了冰粉：“她家冰粉很好，
量足价又低，可以尝尝。”

然而，即便是抱团壮胆，赚
钱也并不是一件易事。除了看天
吃饭外，尽管近期多地“解禁”了
路边摊，但实际上不少人的摆摊
地点并不在允许摆摊的指定位
置。

一名在小吃街内摆摊的年
轻人告诉记者，在这条街上摆摊
需要交 180元-200元/天的摊位
费。“否则商场管理人员会来驱
离。”

不过，也有人选择不交摊位
费，蹭在小吃街外摆摊，一如荼
荼。然而，此处她依然需要担心
管理人员的巡逻。

“这段时间其实已经被赶好
几次了，要看运气。”她说。

红利释放
究竟谁在赚钱

为激发城市消费活力，近
年 来 多 地 鼓 励 发 展“ 夜 市 经
济”“地摊经济”，社交平台上也
涌现出一批“月入过万”的生动

案例。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

骨感。不少年轻人摆摊后感慨
“入坑”变“真坑”后，究竟哪些人
在赚钱？

乐乐向记者坦言，尽管自
己靠摆摊起家，但却是自媒体
让自己在供应商生意上获得了
稳定的客源。“（平台）粉丝和播
放量也不是很高，所以自媒体
本身没什么收入，去年只有 3万
元左右。但是可以有人源源不
断来找你拿货，而不是你去找
客户。”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除现做
手工食品外，不少年轻人还选择
卖鲜花、罐罐鱼、发饰等廉价小
商品。而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只
要搜索“摆地摊”等关键词，便会
跳出诸如“适合摆摊的 30个小
买卖”等相关推荐视频。

这些视频的账号在经常分
享摆地摊经验的同时，也会推荐
一些适合摆地摊的廉价小商品，
并注明进货价和可售价。而当有
人在评论区询问如何进货时，博
主无一例外表示可私信自己，一
些账号更是表示可收徒教摆摊，

但需交学费。
“真正赚得瓢满钵满的都是

这些营销号。”有摆摊失败者在
社交平台上如是表示。

摆摊绝非“摆烂”
需要长期坚持

从“出摊看心情，收摊看心
情”的潇洒豪言，到“一天下来只
有 50元，和想象中差太远了”的
无奈抱怨，尽管不少年轻人对摆
地摊摩拳擦掌，然而真正尝试起
来，多数却迈不过“新手”门槛。

“其实能坚持下来的人很
少，80%可能都是三天打鱼两天
晒网。”乐乐告诉记者，在效仿她
摆摊的粉丝中，仅有20%可以做
起来，而这20%中全职摆摊的只
占5%。

她表示，许多人之所以没能
坚持下来，除了对位置、选品、货
源等没有经验外，心态也是重要
原因。“在年轻人普遍看来，摆摊
是一个低端的事情，一般都是四
五十岁以上年龄的人爱做的事。”

在社交平台上，也有不少网
友表示，摆摊初期的微薄收入和
频繁换场都十分打击积极性，很
难长期坚持。“地摊模式需要频
繁换场，但每一次换位置都是一
场精神内耗。”

更有甚者，干脆选择设置
“无人售卖”摊位，却最终惨遭
“薅羊毛”。“人性经不起考验！”
有网友哭笑不得地评论道。

在乐乐看来，年轻人单纯
“跟风”摆地摊并不值得鼓励。
“年轻人选择副业更应该考虑延
展性，摆摊只是你的一个手段和
方式，最重要的是通过摆摊发掘
出新的东西。”她建议。

据中国新闻网

从“出摊看心情，收摊看心情”，到“一天下来只有50元”

兼职摆摊月入万元？没想象中的简单！

据悉，一些曾投保新冠确诊
险后又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投保
人，陷入了理赔材料要求严苛、
遭到拒赔或者无人问津的困境。

上海市的隋先生也曾遭遇
类似的理赔困境。他于2022年3
月以 69 元购买了一份新冠保
险，当他确诊新冠并去医院就诊
后，却被保险公司以“确诊新冠
病毒不等于确诊新冠肺炎”为由
拒赔。2023年 2月，隋先生一纸
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法院。近
日，隋先生在调解阶段成功获得
保险公司的理赔。

确诊新冠却被保险公司
以“不是肺炎”为由拒赔

2022 年 3 月 10 日，在上海
工作的隋先生购买了一份某保
险公司承保的“新冠肺炎·隔离
津贴版”，并签订合同。

该合同约定，保险期间为
“2022 年 3 月 11 日至 2023 年 3
月 10日”，合同第九条明确约定

“新冠确诊保额 2万元，在保险
期间内，被保险人出现症状或体
征，经医疗机构确诊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COVID-19含新冠病毒
变异型号）的，保险人按本合同

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确诊保险
金，对该保险人的该项保险责任
终止”。

2022年 12月 19日，隋先生
出现新冠相关症状，并前往上海
市第六人民医院就诊，做核酸检
测结果显示呈阳性。该医院开具
的疾病证明单显示：“特此证明，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随后，隋先生便向保险公司申请
理赔，并按照保险公司的要求，
提交了相关证明资料。

2023年 2月 6日，隋先生收
到保险公司的短信通知显示，因

“缺乏医疗机构所出具的相关诊
断证明，无法判断是否属于本保
险产品保障范围”，保险公司拒
绝理赔。同日，隋先生接到该保
险公司工作人员的电话。隋先生
提供的通话录音显示，保险公司
的工作人员表明自己身份后，告
诉隋先生他感染了“新冠病毒”，
但是没有感染“新冠病毒肺炎”，
而保险产品承保的是“新型冠状
病毒导致肺炎”的情形。

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案。据
悉，不少购买过新冠保险的消费
者都曾面临理赔材料要求严苛、
遭到拒赔等难题。

2023年2月，中国消费者协

会发布《2022 年全国消协组织
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其中指出，
有不少消费者反映随着感染人
数的激增，在“新冠”隔离和感染
相关保险产品理赔时遭遇各种

“高门槛”，部分保险公司以消费
者确诊的是“新冠病毒感染”而
非“新冠肺炎”为由不予赔付，为
拒赔玩“文字游戏”。

中国消费者协会提醒，根据
《保险法》第一百三十一条，对于
保险责任、赔付标准、免赔情形
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格式条款内容，保险公司要向消
费者做显著提示和明确说明，不
得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
人。

他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
获赔15000元

隋先生一度动摇想放弃理
赔，但在从事法律行业的女友董
女士的帮助下，他于2023年2月
12 日将涉事保险公司告上法
庭。

隋先生提供的保单特别约
定第九款显示，新冠确诊保额 2
万元，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
出现症状或体征，经医疗机构确

诊 感 染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COVID-19含新冠病毒变异型
号）的，保险人按本合同约定的
保险金额给付确诊保险金，对该
被保险人的该项保险责任终止。

董女士告诉记者，正式的保
单上并没有规定必须是“肺炎”
才能赔付。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文
件，“新冠病毒”和“新冠肺炎”只
是同一个事的两种说法而已。

“我们是坚持认为确诊新冠，不
管是叫肺炎还是叫什么，确诊了
就会有赔偿的。”

2022年 12月 26日，国家卫
健委发布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董女士在起诉状中写道，
《保险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
立的保险合同，保险人与投保
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
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
解予以解释。对合同条款有两种
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
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
和受益人的解释。”

“按照一般人的通常理解，
该保险合同约定的感染新冠病
毒，也就是公众普遍所知晓的

‘阳（羊）了’‘中招了’‘感染了

（病毒）’等，这是几乎每个中国
人的通常理解，而保险公司企
图违反常识常理将其解释为感
染新冠病毒肺炎，系严重违反
常识常理的强词夺理。故保险
公司的行为严重违反了《保险
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董女士
表示。

据介绍，法院受理该案件的
另一大原因在于隋先生保留了
证据原件，其随着起诉状一并提
交的，还有保单、核酸阳性报告、
医疗病例、诊断证明、血液检验
报告、肺部影像检查等材料。

上海闵行区法院受理该案
件后，隋先生表示，保险公司的
理赔人员联系上他，在多次协商
后，对方表示愿意提供 15000元
的理赔。

隋先生告诉记者，再三衡量
后，他接受了理赔。“虽然开庭我
们有信心能够拿到全部 2万元，
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拖了很久，开
庭也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而
且每天你都记挂着，想着打电话
协商，也是很麻烦。”

对于其他遭遇理赔难的消
费者，董女士表示，走法律途径
虽然麻烦，但并不困难。

据《成都商报》

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后获赔15000元

一个“新冠保险”投保者的理赔之路

某商业街内某商业街内，，一个年轻人的摊位上写着一个年轻人的摊位上写着““奉旨摆摊奉旨摆摊””


